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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宗教自 由之研究

——

以美 国经验为视角

林清兴

（ 华 东政法大学 研究生教育院 ，
上海 ２０００４２

）

摘 要 ： 宗教 自 由作为公民享有的基本 自 由 ，
为美国 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 。 通过考察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关于保陣 宗教 自 由之相关判例 ，
从中可知宗教 自 由的核心乃是对超 自 然存在的确认 ， 并 已形成

“

信仰与

行为 区分
”

检验、

“

令人信服的 国 家利益
”

检验等检验标准 。 政教分离是宗教 自 由的前提 ，
也已形成莱蒙

检验 、 背 书检验、 强制检验等检验标准 。 国 家应在政教分 离之下 ， 除非基于令人信服的 国 家利益 ， 并在必

要的最小限度 内
，
应优先考量宗教 自 由之保陣 。 最后对中 国視域下 宗教 自 由现状进行检视 ，

以期完善我国

宗教 自 由之保降 。

关键词 ： 宗教 ； 宗教 自 由 ；
政教分离 ； 宪政视角

中田分类号 ： ＤＦ１文献标识描 ： Ａ

一

、 宗教 自 由由信仰任何不可证实的东西的权利 。 法庭仅可审

查被告本人是否
“

诚实地
”

相信 自 己所说的话。

（

一

） 宗教 自 由的含义综上来看 ， 宗教 自 由主要体现为 内在信仰 自

宗教 自 由 的 由来历史悠久 。 欧洲经历中世纪由和外在宗教行为 自 由 。 由于人民所从事之宗教

漫长之宗教迫害 、 宗教战争 、 教廷与王权的争权行为 ， 与其发乎内心之虔诚宗教信念无法截然二

夺利 ， 终于启蒙运动后 ， 进行宗教改革 ， 逐渐确分 。 笔者认为 ， 宗教 自 由乃是指人民就其宗教之

立宗教 自 由 ， 重视思想与信仰之宽容 ， 奠定信仰信仰 ， 不仅 内在之信仰而且外在之宗教行为 ， 均

自 由之法理基础 。 随着人权运动的发展 ， 宗教 自受到国家权力平等且严格予以尊重的 自 由权 。 如

由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之
一

。 近代各立何判断政府行为是否侵犯公民的宗教 自 由 ， 美国

宪主义国家宪法 以及有关国际人权公约均明文加最髙法院发展出若干审查标准 。

以规定 ， 以昭示其重要性 。 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 二 ） 审查标准

正案 ， 将政教分离原则与宗教 自 由并列 ， 规定 国一

般理解 ， 美国联邦宪法第
一

修正案关于宗

会不得制定确立国家或者官方宗教 以及禁止宗教教的条款包括两个分句 ：

“

确立国教
”

和
“

信教

自 由活动的法律 。 必须指 出 ， 宗教条款禁止政府自 由
”

分句 。

⑷
如果说确立国教条款的核心是政

判断信仰本身的
“

正确
”

或
“

谬误
”

； 否则 ， 由教分离 ， 是调整与教会之间的关系 ， 那信教 自 由

于几乎所有关于超 自然存在的宗教信仰都是不可条款的核心就是宗教 自 由 ， 是政府在处理宗教问

证实的 ， 政府有权禁止它认为
“

错误
”

的任何信仰 ， 题时的权力限制 。

一

般而言 ， 最髙法院已经形成

从而回到中世纪的宗教专制 。

［２］

在 Ｕｎ ｉ 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信仰与行为区分
”

检验 、

＂

令人信服的国家利益
”

ｖ ．Ｂａｌ ｌａｒｄ
［３］

案中 ， 最高法院认为 ， 被告拥有 自检验等审查标准 。

［５ ］

以下简介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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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信仰与行为区分检验宗教保持距离 。 １８０２ 年 ， 美国杰弗逊总统写下了

在 １８７８ 年 Ｒｅｙｎｏ ｌｄｓｖ ．Ｕ ．Ｓ ．

［
６］

案中 ， 最高法一

句传颂至今的名言 ：

“

我以崇高的敬意注意到 ，

院判决摩 门教徒雷诺德 以宗教信仰为由
一

夫多妻美国人民宣布他们的立法机构
‘

不得制定确立宗

行为违法 。 并认为在宗教信仰和行为之间存在区教或禁止宗教活动 自 由 的法律
，

， 因而在政教之

别 ， 前者仅存在于 信仰者和他的神之间 ， 而间立起了
一

道分离之墙 （ ａｗａｌ ｌｏｆｓｅｐａｒａｔ ｉｏｎ

行为则涉及到与他人
—

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 ， Ｓ此 ，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ｕｒｃｈａｎｄｓｔａｔｅ ）

，，

。 杰弗逊关于政

ｒｆｆ 府与宗教
“

分离之墙
”

的 比喻 ， 为美国对政教分

５Ｌｉｉ离的严格要求确立了
—

个基调 。 在这个原则 ， 宗
宗教仪式的一部分 ’ 如果这也被允许将使宗教信☆八ｈｉ

条高于我们国家的法律 ’ 这实际上将允许每位公

民 自行立法 。 在最髙法院看来 ， 单纯的信仰和宗—ｎ

教行为是有所区别的 ， 国会有权立法制止侵扰社

会的宗教行为 。 有学者指 出 ， 法院使用 的这
－

公ｆｔ克维尔从宗教的角度精辟地指出
Ｉ
政教合

一

的

式允许对任何行为或措施的路径加 以规制 ， 其带弊端 。 宗教是超越的 、 普世的 、 永恒的 ， 但现实

来的直接后果就是 ， 哪怕最轻微的社会利益都可政治却纠缠于利益之中 ， 因而在人类中产生冲突
’

能被看做足以证明这种规制的正当性 。 这
一

主张和对抗 ， 并因此而频繁变换 。 将政治和宗教合为

已经为几乎所有的美国法院所实践 。

Ｍ １ ５３—体 ， 表面上某些教派得利 了 ， 但从长远看来是

综上可知 ，

“

信仰与行为区分
”

也是
一

种最对宗教本身的
一个巨大负担 ， 甚至可 以说是判 了

简便的分类方法 ， 在很多 国家或地区均采用 ， 唯宗教的
‘‘

死刑
”

。

［ １ （） ］

此种分类容易给予政府侵犯宗教 自
，
的借 口 ， 其关于政教分离原则与宗教 自 由之间的 内在关

㈣ 。 ｌｉｔＭ ，

系 ， 有学者认为 ， 政教分离应视为宗教 自 由不可
２ 、 ？入 Ｍ或缺之前提 ， 并非仅是用来确保 、 强化宗教 自 由

， ｆ之手段 。 换言之 ， 政教分离可以排除对宗教 自 由

出 ， 任何给第
一修正案的宗教 自 由活动权利带来＋ 力垂 由届＆ ！Ｗｒ 白

负担的政府行为 ， 必须具有
“

令人信 ｊｔ的政府禾！１？
ｔ

益
” ［８］

， 即提出 了新的检验标准
“

令人信服的ｓ
由 内 部分 ’

〒
即 分离 保障 自 由 ’ 自 由

家利益 （ Ｃｕｐｅ ｌ ｌ 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
”

检验 。 ．

需要
“

分离
”

。 在此种情况下 ’ 政府与宗教之

其构成要件为 ：间的关系应如何把握 ， 形成了
“

严格分离说
”

和
“

目

首先 ， 对原告而言 ， 必须证明他具有真诚地 賊果说
”

两种见解 。

“

严格分离说
”

主张国家

宗教信仰 ， 并且系争政府行为对其宗教活动构成与宗教的完全分离 ， 彻底排除国家与宗教的结合 ，

了实质性负担 ；如何方能真正地保障宗教信仰 自 由 的实现 。

“

目

其次 ， 对政府而言 ， 必须证明系争政府行为的效果说
”

认为国家与宗教完全隔绝是不可能的 ，

系为促进令人信服的国家利益 ， 并且所采取的措某种程度的相互结合也是允许的 ， 只是这种结合

施是系对宗教 自 由 限制最小 、 负担最小的 ， 即不不能超 出某种限度 ， 产生对宗教的援助或促进、

存在其他措施能以负担更小的方式来达到同样的压迫或干涉的效果 。

目 的 。（ 二 ） 审查标准

美国关于宗教 自 由 的审查评判标准 ， 虽然未关于政教分离原则 ， 美 国最高法院大体上

尽美 ’ｆｆｉ＆展出数个常用 的审查标准 ： 莱蒙检验 （Ｌｅｍｏｎ

日月其具有—定的合理性 。 各国为 了更好地保障宗
Ｔｅｓ ｔ ） 、 背书检验 （ ＥｎｄｏｒｓｅｍｅｎｔＴｅｓｔ ） 、 强制

， 检验 （ Ｃｏｅｒｃ ｉｏｎＴｅ ｓｔ ） 。 还有传统检验 、 平等接
入 ［ 自

近检验和直接和间接区分等标准和作为补充 。 以

一下简要介绍之 。

一 、 义狄刀
？

两

莱蒙检验即是指最高法院 １９７ １ 年在 ＬｅｍｏｎＶ ．

（

一

） 概述Ｋｕｒｔ ｚｍａｎ
［ １ ２ ］

案中所创设的
“

目 的一效果一过度介

“

政教分离
”

原则要求的是 国家 、 政府 ， 与入
”

的三段审查法。 其被确立后 ， 成为联邦法院

—

１０３

—



审理政教分离案件的首要标准 。 因此 ， 系争政府舍弃
“

莱蒙检验
”

不用 ， 采用
“

传统检验
”

标准

措施若欲避免于
“

抵触政教分离
”

的指责 ， 则必肯认了议会公费聘请牧师于集会前做祷告的合宪

须符合以下要件 ：性 ， 客观上尊重 了 已有的基督教对美国深远影响

（ １ ） 世俗 目 的 ： 系争措施必须有着世俗上的的现状 ， 避免了将上帝从公共场合驱逐的尷尬场

立法 目 的 ， 而不能纯属为宗教而设 ；景的发生 。 当然 ， 并非任何带有宗教色彩的政府

（ ２ ） 中立效果 ： 系争措施之主要效果既不是措施都可归为传统而合宪 ， 传统检验须符合以下

促进宗教 ， 也不是抑制宗教 ；条件
［ １ ７ ］

：

（ ３ ） 过度介入 （纠缠 、 关联 ） ： 系争措施不（ １ ） 系争的政府行为必须是使广为接受且源

可造成政府对宗教事务的过度介入 。远流长的传统 。 愈深远愈悠久的 习惯行为 ， 愈可

莱蒙检验的第
一

部分 ， 是对政府措施之
“

目 的
”

能被接受 ；

的考量 ， 要求政府措施必须有
一

定的世俗 目 的 ，（ ２ ） 系争的政府行为 ， 必须使非属特定教派 ，

纯粹宗教 目 的的国家行为绝对不可接受 。 第二和不偏袒任何宗教的措施 ；

第三部分则是
“

实际效果
”

的检测 。 从而可知 ，（ ３ ） 系争行为对宗教的支持 ， 只能是具有象

最高法院不仅要求形式上的政教分离 ， 而且要求征性意义 ， 而不得为强制或有大量实质财政支出

国家与宗教在事实上也必须划 出
一

条界线 。 伯格者 。

首席大法官 （ Ｃ ． Ｊ ．Ｂｕｒｇｅｒ ） 指 出 ：

“

我们 以前的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联邦最髙法院接连认

裁决并未要求完全的政教分离 ； 从绝对意义上讲 ，定公立学校 内 进行正式 的宗教活动违宪 以后 ，

完全的分离是不可能的 。 政府同宗教组织之间的公立学校不容许进行宗教活动遂成为教育界的共

某种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分离的线 ， 远非
一

堵识 。 因为惧怕触犯
“

确立国教
”

条款而禁止学生
‘

墙
’

， 而是
一

个模糊的 、 不清晰的 、 因某种特从事任何带有宗教色彩的活动 ， 多少有些矫枉过

殊关系的所有情况而变化的障碍物 。

”［ １３ ］正 。 １９８４ 年 国会颁布 《平等接近法 》 。 在 １９９０

“

背书检验
”

主要在Ａｌ ｌ ｅｇｈｅｎｙＣｏｕｎｔｒｙｖ ．年
Ｂｏａｒｄｏｆ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ｏｆｆｆｅｓｔ ｓ ｉｄｅ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ｔｙ

ＧｒｅａｔｅｒＰ ｉ ｔｔ ｓｂｕｒｇｈＡＣＬＵ
［ １＜Ｉ
—

案 中被奥康纳大Ｓｃｈｏｏ ｌｖ ．Ｍｅｒｇｅｎ ｓ
［ １８］

案中 ， 判决 ： 学生宗教性

法官所确立 ， 法院最后宣判单独陈列耶稣诞生景社团与其他普通学生社团
一

样 ， 享有平等使用接

象于郡政府的大楼梯上是政府对宗教的背书 ， 而近公立学校设施的机会 。 此为 《平等接近法 》 所

犹太教的多练灯烛台与圣诞树
一

并陈列则是政府规范 。 倘若
一

个政府拒绝让宗教团体使用那些对

对多元文化传统的承认 ， 而非背书 。 背书检验可其他社团开放的设施 ， 那么它对宗教所呈现的态

以视为
“

莱蒙检验
”

的
一

个补充 。 对于检验某些
“

象度 ， 就不是中立 ， 而是敌视 。 平等接近检验乃是

征性
”

的政府措施 （准许公共财产或公共仪式上对之前矫枉过正的
一

种纠偏 ， 也是对差别待遇和

存在宗教性言论或标记 ） 特别有用 。 认定政府措福利国家的
一

种肯认 。

施是否有着传递
“

为宗教或特定宗教背书
”

信息针对政府以公费补助宗教组织 、 学校或个人

之 目 的或效果 ， 其标准乃是 ：

一

个理解相关历史的事例 ， 在 １９７０ 到 １９８０ 年代 ， 釆取的是多重、

背景的合理或客观的观察者 ， 是否会认为政府正综合判断的审查方式 。 近年来则倾向于 以
“

直接

在传递
“

背书宗教
”

的信息 。和间接区分
”

补助的二分法为标准 ， 仅对
“

直接

在 Ｌｅｅｖ ．Ｗｅ ｉ ｓｍａｎ
［ １５ ］ —

案中 ，

“

强制检验
”

补助宗教
”

的措施进行严格审查 。 所谓
“

直接补

比较成型 ， 多数大法官认为系争公立学校于毕业助宗教
”

系指政府直接拨款或给付其他资源至宗

典礼邀请牧师主持
“

非属特定教派之祈祷仪式
”

教学校或组织 。

“

间接补助宗教
”

乃是指政府给

对学生产生某种无形压力 ， 希属违宪 。 该标准主付的直接对象乃是个人 ， 而非宗教组织或学校 ，

要应用在校园宗教 自 由 问题 ， 可以表述为 ： 政府受益人选择将相关资源用于所在宗教组织或就读

不得施以强制来促使某人出 息或参加任何宗教活之学校时 ， 才会间接将资源转移至宗教 。

［ １９］

动 ， 直接的 、 外观上的强制当然不在话下 ， 间接的 、在 Ｚｅ ｌｍａｎｖ ．Ｓ ｉｍｍｏｎｓＨａｒｒ ｉ ｓ
？ —

案中 ， 最

心理上的强制亦属不许 。高法院认定 ， 只要系争补助未直接针对宗教学校 ，

在 Ｍａｒｓｈｖ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
—

案中 ， 最高法院而是补助于个人 ， 那么政府资源即便流到宗教学

—

１０４

—



校或团体 ， 那也是个人选择之结果 ， 从而政府行要制定法律对有关宪法规范进行细化 ， 但截至 目

为合法 。 自此 ， 确定
“

直接和间接区分
”

检验方前 ， 我国还没有
一

部全面系统的保障宗教活动的

法 。 在直接补助方面 ， 最髙法院的态度是
‘‘

如果基本法 。 现有的唯
一

适用于全国 的专 门宗教立法

系争补助措施的发放依据 ， 是中立 、 世俗之标准 ，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 《宗教事务条例 》 。 其

且对所有宗教或世俗团体都
一

视同仁 ， 那么原则中主要包括总则 、 宗教团体 、 宗教活动场所 、 宗

上应可通过违宪审查 。 因为此种补助不大可能造教神职人员 、 宗教财产和法律责任等章节 。 截止

成
“

提升宗教
”

或
“

背书宗教
”

的效应 ： 亦不至到 ２０ １ ４ 年 ， 据笔者统计 ， 共 ２９ 个省 、 自 治 区 、

于使受益人或公众有着改变宗教信仰 （或不信仰 ）直辖市 （除云南、 内蒙古和广西 ） 的人大常委会

的诱因 。制定颁布 了综合性的地方宗教法规 ，

一些省市人

民政府也制定 了综合性或对宗教活动场所 、 宗教

三 、 中国视域下的宗教 自 由之检讨印刷品等管理的专门性宗教事务管理规章 。 然而 ，

这些地方宗教事务规定大都在结构体例上模仿 《宗

我国 自古 以来就是
一

髙度世俗化之国家 ， 纵 教事务条例 》 ， 注重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和监督 ，

然历史上因为统治者之喜好厌恶 ， 曾经对佛教或缺乏对公民宗教 自 由 的保障和完善 。 其中大多规

道教进行过优待或歧视 ， 但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政定 ， 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必须批准或登记 ’

教合
一

。 皇权高于
一

切 。 有学者指 出 ，

＇‘

建立在 举办大型宗教活动必须得到政府部 门 的批准 ， 宗

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 中 国社会 ， 以家族
＝
本位 ’ 教团体的财务和财产使用情况必须受宗教主管部

家国同构 ， 建立了 以皇权为最髙权威的
一

元体系 ，门 的监督等 。 可见政府严格规范包括公民宗教团

君主从来都主要以天子 自居 ’ 表明 自 己的皇权授 体结社 自 由在 内之宗教 自 由 。 有悖于宪法之国家

于天 ， 而非通过某个组织授于神 。 宗教组织从来尊重与保障人权之规定 ， 应予及时检讨修正 。 对

没有都正式纳入朝廷系统 。

”［２ １ ］

从另
一个角度看

？

， 于主管部 门的行政行为不服 ， 并未规定可以 申请

国家权力也大多压制宗教的 自 由发展 ， 防止宗教行政复议 ’ 也不可提起行政诉讼 。 法谚有云 ： 无
？

控制
”

人民思想 ’ 威胁其统治 。 我国历史上首 救济则无权利 。 救济不彰 ， 宗教 自 由 的保障只能

次将宗教 自 由进行规定是 １９ １ ２ 年的 《临时约法 》 ， 是纸上谈兵 ， 作用有限 。 因此 ， 对公民宗教信仰

其第 ６ 条规定 ， 人民得享有左列 （下列 ） 各项之自 由救济渠道的缺乏也可 以说是宗教立法的
一

大

自 由权 ：

七 ． 人民有信教之 自 由 。 此后 ， 规缺憾与不足之处 。

定人民的宗教 自 由便基本都在 以后制定的各部宪（二 ） 政教合作下的爱ｇ统一战线

法有所体现 。 新中 国成立后 ， 我国公民的宗教 自我国宪法序言规定 ：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

由较之以前 ， 有 了长足的发展 ， 但仍存在 以下值程中 ， 己经结成 由 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 有各民

得讨论的地方 。 由于我国面前 尚未对公民宗教 自主党派和各社会团体参加的 ’ 包括全体社会主义

由进行司法保护 ’ 便无法产生可资研宄的案例判劳动者 、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 拥护社会主义的

决 。 因此 ， 对我国宗教 自 由保障之现状与 问题 ，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
一

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统
一

战

以下主要从规范分析之 。线 。 我国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 ，

（

―

） 立法不健全、 不完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 观点与方法是我国意识

关于宗教 自 由之规范 ， 我 国现行宪法第 ３６形态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所在 ’ 与作为
“

有神论
”

条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有宗教信仰 自 由 。 任何的宗教十分的不恰 。 然而我们党认识到那种认为

国家机关 、 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 ， 可 以
一

举消灭宗

教或者不信仰宗教 ， 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教的想法和做法 ， 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

不信仰宗教的公 民 。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

问题的基本观点的 ， 是完全错误和非常有害的 。

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 、 损害公因此 ， 强调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尊重和保

民身体健康、 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 宗教团护宗教信仰 自 由 。

［２２ ］

新中国成立 ， 特别是改革开

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 但 由于在我放以来 ， 由于之前未进行全国性统
一

宗教立法 ，

国 目 前宪法尚未成为法院的裁判依据 。 因此 ’ 需党对宗教的政策便成为我国管理宗教事务的主要

—

１０５

—



参照和标准 。 其 中 ， 最重要的有 《关于我国社会与之密切相关的宗教问题 。

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 （ 中

发 （ １９８２ ）１９ 号 ） 、 《关于进
一

步做好宗教工作四 、 我们要走的路还彳艮长
若干问题的通知 》 （ 中发 （ １９９ １ 〕 ６ 号 ） 和 《关于

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 》 （ 中发 （ ２００２ ）３ 号 ） 。通过考察其他法治国家和地区 的宗教 自 由状

为 了方便管理宗教事务 ， 我国 已经建立 了
一况 ， 我们可知我国对待宗教 自 由与之相比还有很

套完整复杂的宗教事务管理制度 ， 主要包括党的大的差距 。 毕竟每个国家有各 自不同的国情和历

统
一

战线组织和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两大系统 。 我史传统 。 从另
一

个角度看 ， 我们也必须积极检讨

国各级政府都设立 了宗教事务部门 ， 对有关宗教现行制度下对宗教 自 由 的保障的缺失与无力 。 的

的法律 、 法规 、 宗教政策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确 ， 在我国 民族 问题与宗教问题纠缠在
一

起 ， 更

理和监督 ， 具体落实和执行相关的法规 、 行政命加大了 问题解决的难度 。 但我们应该从长远计 ，

令及政策 。 有学者认为 ， 这种 以行政管理手段处
一

方面要妥善解决少数民族人民的合理诉求 ， 另

理宗教事务的方式 ， 不可避免地要干涉宗教团体
一

方面更要切实维护其宗教 自 由 ， 方为上策 。

额 内部事务 ， 其实质是把宗教团体当做 自 己的下在我 国 ， 主要表现为政府权力过分强调对宗

属 ， 不承认宗教团体的 自 主权 。 这种传统的行政教进行管理和监督 ， 已经逾越
“

政教分离之墙
”

，

管理模式最终导致了我国政府宗教事务部 门与宗将权力触角延伸入宗教 自 由 的射程范围之内 。 因

教团体的关系是
“

政教不分 ， 政领导教
”

。

［２３ ］

此此 ， 规范制约政府权力 ， 特别是行政权 ， 在宪法

说虽有些夸大 ， 但也反映 了我国当下政教关系的的视角下保障宗教 自 由就显得尤为重要 。 从立法

部分现实 。 在我国 ， 全国性爱国宗教组织共有八个 ，
上 ， 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

即 中 国佛教协会 、 中 国道教协会 、 中 国伊斯兰教积极研宄探讨早 日制定宪法所保障之公民宗教 自

协会 、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 中 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由 的基本法律 ； 从司法看 ， 法院应当依法审理侵

中 国天主教主教团 、 中 国基督教
“

三 自
”

爱国运犯宗教 自 由 的案件 ， 真正给宗教 自 由 以有力的后

动委员会和中 国基督教协会 。

［２２］

其他宗教若欲成盾保障 。 因此 ， 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大法官所言 ，

“ ‘

宪

立全国性宗教组织 ， 得到官方的承认 ， 可谓难度法
’

保障人民有信仰宗教之 自 由 ， 系为维护人民

极大 。 上述八个全国性宗教组织 由于被视为党的精神领域之 自我发展与 自我实践 ， 及社会多元文

爱 国统
一

战线的
一

部分 ， 可 以参加爱国统
一

战线化之充实 ， 故国家对宗教应谨守中立及宽容原则 。

”

的组织——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 共商国是 。当前 ， 政府应当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高度出

由此可见 ， 在我国 的政教关系并非真正严格意义发 ， 限制宗教 自 由
“

苟非出于维护宗教 自 由之必

上的政教分离 ， 严格来说 ， 是
一

种 中 国共产党领要或重大之公益 ， 并于必要之最小限度内为之 ，

导下的政教合作的爱国统
一

战线 。即与宪法所保障人民信仰 自 由之意 旨有违 。

”［２４］

（ 三 ） 民族问题与宗教的重叠由此可见 ， 保障宗教 自 由 ， 我们要走的路还

我国是一个 以汉民族为主体的 ， 多 民族的社很长 。

会主义国家 。 在宗教同 民族的关系 问题上 ， 各个


民族和各种宗教有不同的情况 。 有些少数民族基

本上全民信仰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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